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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齐河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

性、意向性约定，协议相关约定存在不确定性； 

2、本次协议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，具体金额与合作项目均以日后实际合

作中签署的具体项目合同为准； 

3、本次协议的签订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与华为技术有限公

司、香港荣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数集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通网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乙方”）共同和齐河县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签署了《齐河县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。现将协议涉

及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协议对方情况 

齐河县人民政府 

齐河县位于山东省西部区域，东邻省会济南，北接京津唐，南接宁沪杭。以

齐河为中心，500公里半径内有青岛、济南、太原、郑州、石家庄、天津、北京

等大城市。齐河县隶属于德州市，位于鲁西北平原，黄河北岸，与济南隔河相望。

全县辖2个乡、11个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，总人口78万，总面积1411平方公里。 



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合作目标：为建设现代化的智慧城市，打造“智慧齐河县”，双方同意

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与整体实现、互联网+、云呼叫中心、城市信息服务平台、

智慧金融、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、电子政务、大健康智慧养老等信息化领域开展

全方位的合作。合作方共同经过五年的努力，将齐河建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先进、

信息网络通畅、大数据应用广泛、科技应用普及、信息、科技、产业高度融合形

成智能化产业集群基地，生产生活便捷、城市管理高效、公共服务完备、生态环

境优美、惠及全体市民的智慧城市。 

2、双方责任和义务：（1）甲方成立负责“智慧齐河县”建设的领导小组，

负责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的组织协调；成立负责“智慧齐河县”建设发展管理办公

室，开展实质性的项目合作；（2）乙方借助团队在各个领域领先的建设能力，

协助甲方全面提升大数据综合应用能力、信息化水平、高效管控能力、产业升级

能力、惠民服务能力；组织专业化团队，负责完成“智慧齐河”顶层设计、智慧

齐河规划建设实施方案设计、智慧城市投融资规划实施方案设计及各后续各细分

领域的规划建设运营设计；组建智慧城市建设办公室专门负责整个“智慧齐河”

的建设协调；提供系列化的创新技术、ICT产品、系统的解决方案、可商运的运

营方案、优质的落地服务；为甲方在智慧城市建设商业模式、合作运营模式、招

商模式、本地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。 

3、合作机制：成立智慧城市建设团队，双方共同建设智慧城市规划、研究、

咨询、建设和运营团队，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和理论创新。 

4、合作模式：在“智慧齐河”顶层设计、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实施方案、信

息资源整合开发、基础网络与平台建设、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、“互联网+”重

点应用推广与实施运营方面开展合作，共同推进各类政务管理、民生服务、产业

发展和智慧应用。包括经营场地安排、项目示范、政府编列财政预算、政府对智

慧城市相关建设内容进行立项并报省和国家重大项目立项等。 

三、相关审议程序 

1、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在开展具体合作事务时，双方应

本着友好协商、互利共赢的原则另行签订具体合作协议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本次协议的签订在董事长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； 



2、本协议所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

四、本次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，紧跟国家政策发展方向，有利于拓展和延伸

公司业务产业链，增加市场空间，提升公司业务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

略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

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

确定性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齐河县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



